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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

公司的批复》，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投资设立子公司。子

公司名称为景顺长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深圳市，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

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景顺长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６７

证券名称：运盛实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当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开展重组方案论证、尽职调查等

相关工作，因此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９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９

月

２３

日发布了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１８

），本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正继续与有关各方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积极推动重

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因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在股票继续停牌期间，根

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昆明百大集团野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

少数股权及其他相关资

产，同时拟配套部分融资。 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停牌。

目前上述事项正在进一步论证中。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防止

由此而引起的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含当日）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进展情

况。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５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５１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及相关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以下简称“《重组预案》”）等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复牌。

目前，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相关资产的审

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尚未完成。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本次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

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重组预案》中详细披露，再次提请

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

撤销、 中止本次资产重组方案或对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

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未发

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前，每

３０

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进展公告。本次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解禁后自愿锁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萧山国资”）的承诺函，为支持公司

健康长远发展，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萧山国资承诺，其持有的杭齿前进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股限售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解禁变为无限售流通股后，自愿继续锁定一年（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锁定期内，萧山国资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或转让。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７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３３

号文核准，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发行

Ａ

股前总股本

２９

，

９０６

万股，发行后总股

本

４０

，

００６

万股。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股东对发行前所持股份

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

家法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８１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将遵守杭齿集团《经营团队持股管理办法》有

关所持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同时承诺，在上述自愿锁定承诺到期后，其在公

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

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公司国有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转由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股份上市前的承诺全部得到履行。

四、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信达证券认为杭齿前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杭齿

前进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章和股东承

诺；杭齿前进与本次限售股份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信达证券对杭齿前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０１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

经营总公司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４５．０１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０

０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６

，

９４３

，

７５０ １．７４ ６

，

９４３

，

７５０ ０

合计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７５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

售股数

量

０１

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

经营总公司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４５．０１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０

０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６

，

９４３

，

７５０ １．７４ ６

，

９４３

，

７５０ ０

合计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７５ １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八、其他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已承诺，将其持有杭齿前进

１８０

，

０５６

，

２５０

股股份自

愿继续再锁定一年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

九、上网公告附件

信达证券关于杭齿前进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联系人：刘毅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９１

）中信建投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９２

）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９３

）中信证券（浙江）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王霈霈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１２５０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９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９４

）中信万通证券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２６６０６１

）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９５

）中银国际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４０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 李丹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９６

）中原证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７０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３７１－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３７１－６５５８５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９７

）泛华普益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

９

号高地中心

１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邓鹏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２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５６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２０００９９６－８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ｙｆｕｎｄ．ｃｎ

（

９８

）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９９

）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０

）数米基金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６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０１

）同花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胡璇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２

）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３

）上海长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８７６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４

）万银财富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３２０１

内

３２０１

单元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 李招弟

联系人： 高晓芳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

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１０

层

负责人：王立华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１５０

经办律师：朱小辉、陈华

联系人：王立华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周刚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兼具较高内在价值和良好成长性的股票，积极把握

股票市场波动所带来的获利机会，努力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追求较高的中

长期资本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

上市的股票、债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

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中， 不低于

８０％

的资产将投资于具有较高内在价

值及良好成长性的上市公司股票。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内

Ａ

股市场上兼具较高内在价值及良好成长性

的股票。 通过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稳健、系统的选股方法与主

动、灵活的投资操作风格相结合，在分析研判经济运行和行业景气变化

的周期性、以及上市公司成长发展的波动性的基础上，积极把握“价值区

域”内股票价格和价值波动对比中的投资机会，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

较高的中长期资本增值和一定的当期收益。

（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取相对稳定的资产配置策略，一般情况下将保持股票配置

比例的相对稳定，避免因过于主动的仓位调整带来额外的风险。 只有当

基金管理人通过研究发现市场的主导因素（宏观面、政策面和资金面等）

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才会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较大幅度的主动调整。 本

基金的股票投资比例最高可达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５％

。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的总体原则是在价值区域内把握波动机会，在波动

中实现研究的 “溢价”。 基金管理人以专业的研究力量为依托，将稳健、

系统的选股方法与积极、主动的投资操作风格有机结合，首先筛选出兼

具较高内在价值及良好成长性的股票，即确定投资的“价值区域”；其次

在分析研判经济运行和行业景气变化的周期性以及上市公司成长发展

的波动性的基础上， 通过对相关行业和上市公司成长率变化的动态预

测，积极把握“价值区域”内股票价格和价值波动对比中的投资机会，适

时实现投资收益。

①

股票的选择

本基金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方法选择股票，筛选出兼具较

高内在价值及良好成长性的股票，即处于本基金管理人所认为的“价值

区域”中的股票。

首先，本基金以价值成长比率（

ＰＥＧ

）为主要参考指标对进入本公司

“股票投资一般备选库”中的股票进行定量分析，对股票的市盈率与成长

性进行综合权衡评估；

其次，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深度研究和对市场趋

势的具体把握，从公司基本面、股票流动性、股票相对价值等方面，结合

定量分析的结果对“股票投资一般备选库”中的股票作进一步的定性评

估，作为基金管理人构建组合的主要参考依据。

对于基金管理人基于基本面研究有充分理由认为其具有一定投资

价值、符合本基金投资理念的上市公司，虽因其预期每股收益或净利润

增长率为负不能进行

ＰＥＧ

定量评估，基金管理人仍可将其选入投资组合，

但其占基金股票资产的比重不应超过

２０％

。

②

股票的投资操作

本基金强调策略地持有股票，而不片面强调中长线静态持有。 基金

管理人根据对上市公司成长率动态变化的分析预测，兼顾考虑当时的市

场趋势和个股的投资机会，通过对股票价格与价值相对波动和偏离程度

的分析来掌握买卖时机，在股价的波动中适时实现收益。

同时，本基金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业优化配置和轮换策略。 基金管理

人主要根据对行业基本面和景气周期的分析预测，兼顾考虑行业内上市

公司的代表性和基本面，确定基金在一定时期重点投资的行业。 在此基

础上，通过动态分析行业增长率和行业市盈率变动的偏离水平、不同行

业的相对价值对比以及行业景气周期的变化等因素，适时在不同行业之

间进行轮换。

按照上述投资策略，在一定时期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有可能出现

相对集中于个别行业

／

板块或个股的情形，以努力捕捉由于总体或特定的

经济、社会、政策以及科技等方面的进步、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换债

券等债券品种。 本基金将根据对利率走势的预测、债券等级、债券的期限

结构、风险结构、不同品种流动性的高低等因素，构造债券组合。 本基金

还将关注可转债价格与其所对应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化， 发现套利机会，

并综合考虑可转债的市场流动性等因素， 决定投资可转债的品种和比

例。

（

４

）其它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审慎投资于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金融工具，以减少基金

资产的风险并提高基金的收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

Ａ

指收益率

×７５％＋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 理论上其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

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３，４２０，５０１，０３０．０４ ８３．９５

其中

：

股票

３，４２０，５０１，０３０．０４ ８３．９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９８，８６２，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

其中

：

债券

２９８，８６２，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９８，０００，１６９．００ ２．４１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７６，８３２，９１８．５９ １．８９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８０，３５３，５４５．３４ ４．４３

７

合计

４，０７４，５４９，６６２．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４４５，２９６，１２３．０６ ６０．３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６７，２８５，７２０．７１ １．６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３２，９５１，３１１．５７ ８．２１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

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８５，７９２，００７．５２ ２．１２

Ｋ

房地产业

３５４，９７３，４２０．７８ ８．７５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４，２０２，４４６．４０ ３．３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４２０，５０１，０３０．０４ ８４．３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２，０４８，９７８ ３７６，８９２，０３１．８４ ９．２９

２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３，８０１，９６０ ３４５，８７７，１１７．６０ ８．５３

３ ６００３４０

华夏幸福

６，３５９，７６２ ２０６，９４６，６５５．４８ ５．１０

４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２，１８２，３１１ １８３，３３５，９４７．１１ ４．５２

５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８，９６０，９７９ １６４，２５４，７４５．０７ ４．０５

６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５，０２８，０９８ １４８，０２６，７６５．３０ ３．６５

７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５，０８３，４２６ １３４，２０２，４４６．４０ ３．３１

８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９，６５１，４３８ １３３，９６１，９５９．４４ ３．３０

９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３，２５４，４９７ １２９，６９１，７０５．４５ ３．２０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６２７，７４０ １２０，７５８，３４３．８０ ２．９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９，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９，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９９，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９８，８６２，０００．００ ７．３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

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２０２３８ １２

国开

３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６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

２ ０４１３５２００１ １３

南方水泥

ＣＰ００１ ８００，０００ ７９，９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

３ １３０２０１ １３

国开

０１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４ １３０３１１ １３

进出

１１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５ １２０４１９ １２

农发

１９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４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

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根据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发布的《关

于给予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淑清

等有关责任人公开谴责的决定》，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信

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以及相关责任人在履行职责方面等问题，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该公司主导产品血栓通冻干粉针应用于心脑血管领域， 行业空间

大，增速快。 且该公司产品为独家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优势明显。 因为

一些非经营性原因，该公司年初估值低于行业平均。 本基金年初开始逐

步买入持有，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除中恒集团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

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

情形。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

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９２，１１２．７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１，４２６，５２９．８８

４

应收利息

５，０９５，１４９．６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７３，２３９，７５３．０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８０，３５３，５４５．３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０．２０％ １．１４％ ５１．２１％ ０．９０％ －１．０１％ ０．２４％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４．４６％ ２．０５％ ７１．９９％ １．６５％ ６２．４７％ ０．４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７．７７％ ２．０７％ －４６．６８％ ２．１４％ －１．０９％ －０．０７％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１．１８％ １．７５％ ６０．０７％ １．４２％ １．１１％ ０．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９％ １．３９％ －１０．０５％ １．０６％ ６．６６％ ０．３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２７％ １．０７％ －１５．２１％ ０．８７％ －４．０６％ ０．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８％ ０．８８％ ３．１８％ ０．８２％ ２．５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８５％ １．２１％ －９．１９％ ０．９３％ １６．０４％ ０．２８％

基 金 合 同 生 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６１．１１％ １．５７％ ２４．０２％ １．３７％ １３７．０９％ ０．２０％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

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

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本条第（一）款第

３

至第

７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

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

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

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

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及可以投

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

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

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

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元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１ ％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１６％

Ｍ＜１００

万

０．２％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６％

Ｍ＜１００

万

２．０％

本基金采用金额申购、前端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投资者在一

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基金的申购费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

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计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根据持有期限的不同分为三档。 持有期限的起始

日为基金权益登记日。

持有期限

（

天

）

赎回费率

０－３６４ ０．５０％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２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０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余额为

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３．

转换费率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

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

者承担，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

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

费，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

代理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

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

率如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

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

电话交易、手机交易等）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

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

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

理活动，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 “（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的内

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季度投资组合

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

绩数据。

７．

在“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８．

在“二十一、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一）托管协

议当事人”的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１０．

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

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上接B009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８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４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５０

号），公司正在筹划以现金

的方式收购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

ＺＦ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ｈａｆｅｎ ＡＧ

）橡胶金属业务相关

的股权和资产。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起停牌，公司分别于

９

月

５

日、

９

月

１２

日、

９

月

２３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自停牌以来，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目前，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广，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

间较长，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程序较为复杂，公司无法在原预计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

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为防止公司股票价格产生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重大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进展情

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６

证券简称：迪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２

号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起停牌不

超过

３０

日。 但由于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广，重组方案还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经

向上交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天。

目前，重组方案已基本确定，但由于方案的相关细节还在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加之重组涉及的相关各方需签署的相关文件和协议还在内部审核过程中，公司无法在原

预计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６

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复牌，经向上交所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天。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抓紧时间进行重组相关工作，待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创业板

Ａ

与创业板

Ｂ

基金份额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创业板

Ａ

与创业板

Ｂ

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简称及代码：创

业板

Ａ

，代码

１５０１５２

；创业板

Ｂ

，代码

１５０１５３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复核， 创业板

Ａ

和创业板

Ｂ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分别为

１．００３

元和

０．９９９

元， 上市首日分别以创业板

Ａ

和创业板

Ｂ

各自的基金

份额净值

１．００３

元和

０．９９９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

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０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接到公司股东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

名称：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香港”）关于部分要约收购事项进展

情况的通知，目前嘉士伯香港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发出的

《商务部关于原则同意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批

复》（商资批 ［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２

号）， 批复原则同意嘉士伯香港要约收购本公司已发行上市的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股份，该批文自

９

月

２６

日起

１８０

日内有效。

嘉士伯香港拟在近期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核。

本公司将根据嘉士伯香港本次部分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